
6法治动态 2019年12月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朱颖

近年来，多地发生“问题疫苗”案件，
牵动广大家长的心。12月1日起施行的疫
苗管理法，针对疫苗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作
出制度设计。

疫苗管理法明确，疫苗犯罪行为依法

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生产销售假劣
疫苗，违反生产、储存、运输相关质量管理
规范要求等情形的，设置了比一般药品更
高的处罚；对相关责任人依法实行罚款、
行政拘留、从业禁止直至终身禁业等。

疫苗管理法还为疫苗管理的全链条、
各环节、各主体设定了严格的责任。

疫苗生产环节实行严格准入制度，比
药品管理法规定的从事药品生产条件的
要求更加严格；疫苗流通环节要求疫苗储

存、运输的全过程应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
并定时监测；预防接种环节要求医疗卫生
人员严格按照要求提供预防接种服务，如
接种时要“三查七对”，接种后发现不良反
应要及时救治等。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 兰天
鸣）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日前
公开开庭宣判一起高空抛物危
害公共安全案件。法院一审判
决被告人蒋某犯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

据检察机关指控：2019 年 8
月1日17时许，被告人蒋某因家
庭矛盾，通过开锁人员撬开其父
母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 14
楼的房门，持棒球棍对家中物品
进行打砸，又将手机、平板电脑、
水果刀等物扔出窗外，散落于小
区公共道路及楼下停放的三辆
轿车上，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案发后，被告人蒋某
主动打电话报警，具有自首情
节。

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其辩
护律师就蒋某抛物是否存在直
接故意和量刑问题发表了辩护
意见。

法院审理认为，蒋某因家庭
矛盾，为发泄不满，将手机、平板
电脑、水果刀等物品从14楼高处
扔下，部分物品砸落在小区公共
道路上，砸坏该道路上停放的三
辆机动车，虽未造成人身伤害或
重大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但足
以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经构
成 以 危 险 方 法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罪。考虑到被告人具有自首、认
罪认罚等情节，对于检察机关及
辩护人关于减轻处罚、从宽处罚
的意见，予以采纳。但蒋某在案
发小区与其父母共同生活多年，
熟悉环境，因家庭矛盾为泄愤将
财物抛下楼，其危害公共安全故
意性明显。被告人行为已对不
特定人员的人身、财产构成严重
威胁，不宜适用缓刑。

据悉，该案为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
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后，上海首
例因高空抛物入刑的案件。

■新华社记者 白阳

与你我息息相关！

一批食药领域法律法规12月起施行

12月1日起，对外贸易法等六部法律
有关规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
用。这意味着中国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
迈出新步伐，营商环境有望得到进一步优
化。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
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
定，在自贸试验区内，暂时调整适用对外贸
易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食品安全

法、海关法、种子法等六部法律的有关规
定。

相关调整在三年内试行，按照直接
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
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

改革。
决定明确，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国务院

应当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意见；对实践证
明不宜调整的，在试点期满后恢复施行有
关法律规定。

备受关注的携号转网服务已于11月底
在全国正式运行，工信部出台的《携号转网
服务管理规定》也于12月1日起正式施行。
规定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为用户提供
便捷的携号转网服务，不得有妨碍服务、干

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降低通信服务质量、
比较宣传、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

根据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将携
号转入用户视同为本网新入网用户，严格
落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有关规定，并确保

携号转入用户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同等权
利。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通过适当方式明
确告知用户办理携号转网服务可能面临的
风险和损失，并获得用户确认。

规定列举了电信业务经营者在提供携

号转网服务过程中的九类违规行为，如无
正当理由拒绝、阻止、拖延向用户提供携号
转网服务；采取拦截、限制等技术手段影响
携号转网用户的通信服务质量；为携号转
网用户设置专项资费方案和营销方案等。

民以食为天。12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强化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增设“处罚到人”制度，充分体
现食药领域“四个最严”的要求。

条例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单
位有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除依

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给予处罚外，存在“故
意实施违法行为”、“违法行为性质恶劣”
或者“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三种情形
之一的，还要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有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

单位取得收入的 1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
款。

条例要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日
常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可采取上级部门
随机监督检查、组织异地检查等监督检
查方式；对可能掺杂掺假的食品，按照现

有食品安全标准等无法检验的，国务院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可以制定补充检验项
目和检验方法。同时，完善举报奖励制
度，明确奖励资金纳入各级人民政府预
算，并加大对违法单位内部举报人的奖
励力度。

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公众对海外
“代购”药品的关切。针对这一现象，法律
作出了回应。

12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药品管理法就
假药劣药的范围作出重新界定：未经批准

进口的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对未经批
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
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

但要注意的是，根据本法，从境外进口
药品必须要经过批准，违反药品管理秩序

的行为仍要处罚。专家认为，将药品生产
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情形从药品品质的
假劣中分离出来单独表述，有助于监管执
法的科学性。

此外，对于近年来新兴的网络销售处

方药问题，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药品
销售网络必须和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互联互
通，信息能共享，确保处方的来源真实，保
障患者用药安全；药品配送也必须符合药
品经营质量规范的要求。

遭遇“问题疫苗”怎么办？国外代购“救命药”咋监管？12月，一批食品药品领域法律法规开始施行，捍卫

你我生命健康。此外，携号转网管理规定保障用户“转网自由”，6部法律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推

进“证照分离”……不断完善的法制，让你我生活更安心。

1.疫苗犯罪行为从重追究刑责

2.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

3.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将“处罚到人”

4.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阻挠用户“携号转网”

5.六部法律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

上海判决一起高空抛物入刑案
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图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宣判现场。 新华社发


